
市政府关于印发在徐高校服务地方发展

专项支持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徐政规〔2019〕2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徐州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管委会，市委组织部（人才办），市科技局、财政局、教育局，

中国矿业大学、江苏师范大学、徐州医科大学、徐州工程学院： 

《在徐高校服务地方发展专项支持资金管理办法》已经市政府同

意，现印发给你们，希结合工作实际，认真组织落实。 

 

徐州市人民政府 

2019年 7月 17日 

（此件公开发布） 

 

在徐高校服务地方发展专项支持资金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充分发挥在徐高校（中国矿业大学、江苏师范大学、

徐州医科大学、徐州工程学院）服务地方发展的作用，提升高校成果

转化、人才供给、研发推动等科技创新支撑能力，根据《徐州市市级

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市政府令第 126号），结合我市实际，制

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在徐高校服务地方发展专项支持资金（以下

简称专项支持资金），是指市级财政通过一般公共预算安排，专门用

于对在徐高校服务我市发展进行奖励的专项支持资金。 

第三条 专项支持资金的使用和管理坚持“总量控制、结果导向，

科学规范、公开透明，统筹兼顾、突出重点，绩效管理、强化监督”

的原则，确保专项支持资金规范、安全和高效使用。 

第四条 市科学技术局主要职责：审核高校提出的年度资金申报

书，研究提出专项支持资金支持意见，对项目或活动的实施进行监管。 

第五条 市财政局主要职责：审核专项支持资金支持意见，组织

专项支持资金预算编制及执行，下达专项支持资金并进行资金监管。 

第六条 专项支持资金主要支持在徐高校服务我市“6+6”产业

（六大优势产业：装备制造、食品及农副产品加工、煤电能源、煤盐

化工、绿色冶金、建筑建材；六大战略新兴产业：新能源、电子信息、

新材料、新医药、高端装备、节能环保）科技创新发展，促进产业技

术研发、人才引进培养、仪器设备共享、成果转移转化、产教协同创

新等工作。根据上年度实绩情况给予奖补，已列入市级其它项目支持

的，不再重复享受。 

第七条 产业技术研发是指围绕我市主导产业开展的前瞻及共

性关键技术研发、测试试验、成果孵化的项目或活动。研发成果为我

市企业应用，按照企业实际支付给研发团队费用的 50%进行奖励。 

第八条 人才引进培养是指围绕我市主导产业而进行的人才引

进、人才激励、人才培养项目或活动。对引进顶尖人才（团队）、领



军人才、拔尖人才及省“双创团队”“双创人才”，依据其服务我市

主导产业发展及企业创新的贡献情况，按照企业实际支付给人才（团

队）研发服务费用的 100%进行奖补。对为我市企业培养的工程技术型

且在我市就业交满半年社保的上届毕业生，按每人 2000 元标准给予

高校奖励。 

第九条 仪器设备共享是指利用自身仪器设备资源，为我市创新

主体提供测试、实验等服务活动。实验室、测试平台、虚拟平台等为

我市创新主体提供实验测试服务的按其收入的 100%给予奖励。 

第十条 成果转移转化是指围绕我市产业创新发展实施技术转

移、成果转化、校企联合攻关、成果展示路演、中试放大等项目或活

动。成果转化按企业实际支付给高校研发服务费用的 50%进行奖励，

技术转移按与我市企业技术交易成交金额的 10%进行奖励。 

第十一条 产教协同创新是指围绕我市主导产业创新发展开展

的跨区域、跨学科、跨部门的产学研合作项目或活动。共建协同创新

平台按购买研发设备、研发技术服务实际投入费用的 50%、最高 500

万元/平台进行奖励。对选派到我市的企业科技副总按每人每年 3 万

元标准给予奖励。 

第十二条 专项支持资金要专款专用，严禁截留、挪用。 

第十三条 申报评审程序： 

（一）各在徐高校于 3月底前向市科学技术局报送年度资金申报

书，申报书内容包括：上年度实施的项目或活动、申请资金额度及佐

证材料等。 



（二）市科学技术局根据年度资金申报书提出专项支持资金支持

意见，市财政局予以审核。 

（三）专项支持资金安排报经市政府审批后下达。 

第十四条 市科学技术局、市财政局按照职责分工，对专项支持

资金管理使用组织开展绩效评价。资金使用单位根据绩效目标对项目

进行绩效自评价，形成年度绩效自评报告，向市财政局提交。市财政

局根据规定和标准制定评价方法、指标体系、标准值，对项目开展绩

效评价，并将评价结果作为下一年度预算安排的重要依据。 

第十五条 资金使用单位应当按照财务会计制度的有关规定进

行账务处理，专款专用，并自觉接受和配合有关部门开展监督检查、

绩效考评等工作。 

第十六条 发现资金申报单位有编制虚假申报书、采取造假手段

等行为的，采取停止拨款、收回专项支持资金等措施，并依照《财政

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规定处理，按程序纳入失信行为记录。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市科学技术局、市财政局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 2019年 1月 1日起施行。 

 


